
上海市人民政府令

第　５５　号

　　«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废止‹上海市职业介绍管理暂行规定›

的决定»已经２０２１年８月１６日市政府第１３５次常务会议通过,现

予公布,自２０２１年８月２６日起生效.

市　长

２０２１年８月２６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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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废止

«上海市职业介绍管理暂行规定»的决定

(２０２１年８月２６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５５号公布)

　　市人民政府决定,废止１９９４年７月１３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发

布,根据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１９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５４号修正,根据

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０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５２号修正并重新发布的

«上海市职业介绍管理暂行规定».

本决定自２０２１年８月２６日起生效.

报送:国务院,市人大常委会.
主送:各区人民政府,市政府各委、办、局.
抄送:市委各部门,市政协办公厅,市纪委监委,市高院,市检察院.

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年９月１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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